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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晨：性问题的伦理反思——“第四次全国
应用伦理学讨论会”侧记

孙春晨

      2004年5月22日—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和湖北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
“第四次全国应用伦理学讨论会” 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当代性伦理的挑

战”，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伦理学工作者与会，并提交了50多篇学术论文。

    在我国，性伦理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对待性的态度

上，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性交往和性活动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

题。面对我国的性现状，社会学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其成果有目共睹，但从哲学

和伦理学层面上、以全国性讨论会的形式对现实的性问题进行公开对话，这在国内还是第一

次。与会学者在此次讨论会上，踊跃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热烈的交

流。

　 一、关于性伦理的基本理论

　 1、性伦理的内涵。有学者认为，性自由与性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两性关系的本质内容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生理本能与心理机制、性爱自由与婚姻制度的对

立统一，性伦理对性行为动机、过程、后果的研究，均聚焦于性自由与性道德的关系。性自由

是对性规则的确认，性规则是对性自由的保障。另有学者认为，相对于自在的植物之性、动物

之性而言，人类之性是自为的性。人类之性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还有社会属性。性道德的

设定和实施，需以人的心理条件、主观能力为基础，理性、意志和情感是使性道德成为可能的

三个重要因素。

　 2、性伦理的基本原则。有学者认为，性伦理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不伤害原则”。它可

以表述为，没有受害者的任何行为，都不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这里的受害者，就是按照

道义论标准或功利论标准遭受了负面影响的人。但是，不伤害原则作为衡量道德训诫可接受性

的标准，其中所指的“伤害”不能包括人们违背或奉行这个训诫本身导致的伤害和被伤害，因为

再荒谬的规则，违背它的人都有可能付出代价，而纠正它时却会使相信它的人至少在心理上受

到伤害。另有学者提出了五组概念作为性伦理的基本原则。它们是：（1）自由原则与自愿态

度。承认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自由性与能动性，性道德是一种道德自律而不是道德他律。（2）
平等原则与尊重态度。性行为的当事人通过一种平等的、互动的性关系，彼此尊重、共同交

流，在性的身心交流中，获得健康快乐的生理与心理体验。（3）责任原则与负责态度。每一

位性行为的当事人，都有义务为自己的性行为及其后果负责。（4）私密原则与勿涉态度。性

的权利包括个人的隐私权，这是任何组织机构、团体或他人都不能横加干涉与侵害的。（5）
专一原则与守诺态度。这一原则可以控制人们性行为的无序和滥交，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性的

滥交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损害。

　 3、性功能的伦理评价。有学者认为，性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性交过程中的快乐功能和性

交自然产生的繁衍功能，由于性的快乐功能和繁衍功能来源于性的内在本性，属于没有任何伪

装修饰的自然功能，因此，它们应该具有合理的道德地位。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出发，性交快乐

是一种为人类带来幸福的东西，因而性交快乐是合乎道德的行为；从道义主义的观点出发，性

交在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同时，一方面为性交对象带来了快乐，另一方面（仅就性交行为本身而



言），并不引起第三者的任何痛苦，因而也应该属于合乎道德的行为。

　 另有学者指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影响性伦理的重要因素。性以货币化的方式进行出卖

或者购买，不仅体现在卖淫当中，也出现在文明化了的合情合理的婚姻关系当中。在货币尺度

下，在男女两性的性价值的货币化过程中，女性价值的货币化更为明显，许多女性也乐于用货

币作为衡量自己性价值的尺度，这也是社会上存在因钱择人的社会习俗的原因之一。

　 4、性权利及其限制。有学者阐述了性权利与性伦理的关系，认为性的自由权是最基础的权

利。没有性的自由权，其他的性权利也就无从。人们享有性自由权，就是享有自主决定做不伤

害他人和社会的性活动的权利，并对自己的性活动后果负责。伦理并不对抗性权利，也不会给

性权利的享有设置不必要的障碍。相反，在性权利中体现了诸多的伦理特性。自由、自主、平

等和责任这些伦理学的概念，成为了性权利的组成元素。

　 另有学者提出了性权利的伦理边界，主要包括血缘边界、疾病边界、时空边界和责任边界

等，它们实际上就是性权利的伦理底线，是一些基本的性伦理共识。还有学者指出，性行为属

于一种特定的人类行为。依据性行为的要素，个体性行为有五个向度，即意志、对象、时间、

空间、程度，而各历史、各地域中人的性行为的伦理限制，也在这五个向度上或单一或重迭地

展现出来。从这五个向度去分析人类性行为的伦理限制，可较清晰而简约地透析出各种文化观

念对性行为伦理限制的共同内容以及据于各自历史传统、风俗观念而相异的内容。

　 5、性禁忌伦理。有学者指出了性禁忌表现形式：一是血亲之间婚姻和性行为的禁忌，即直

系血亲和很近的旁系血亲之间性行为的禁止。二是人类性对象有特定范围，这种范围因各文化

中的风俗、道德不同而不同。三是性表现和性暴露的禁忌，即不能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公众场

合）暴露性器官、进行某些性活动，这种禁忌的差异也很大。

　 另有学者分析了现代社会的“性无忌”现象，认为性无忌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性满足或性快感

为性行为唯一标准；二是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不断刺激性欲，并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谋求花样

翻新的性满足和性快感；三是性行为与好奇、猎奇、甚至变态混杂在一起，谋求反常或病态的

快感。对此，有必要重建性禁忌观。性禁忌在维护社会伦理秩序、拓展个人性生活空间和保证

性生活健康美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建性禁忌观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生存观念、明确

性禁忌的内容、加强性禁忌教育、建立性禁忌的控制机制以及有效禁止性无忌宣传等途径来实

现。

　 二、情色作品、网络性爱的伦理问题

　 1、关于情色作品。有学者认为，由于“情色”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使得拥有不同理念背

景及价值取向的人们有理由对之发生激烈的争辩：一边是传统礼俗的制约，另一边则是对性欢

愉之权利的伸张；一边是针对“敌视女性的情色”的抗争，另一边则是对《反情色品法》的代价
——可能给正常的表达与言论自由造成负面影响——的严重忧虑。如果仅仅从“性爱”或“情
爱”的角度来解析情色，那么，对情色作品做出基本的伦理定位是可能的，即它至少是无害

的，在伦理和道德上是中性的，它是允许存在的，没有任何理由受到禁止。这里的关键在于，

任何一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性观念以及对无害的情色作品形成自己的评价态度，尽管这种态

度或许并不符合传统的社会习俗或一些人的道德感受。

　 有学者分析了近年来以卫慧、棉棉、木子美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文学作品中的性道德观，

认为性爱分离是她们作品中的主要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性成为商品，女性是消

费的对象；（2）女性以身体换取需要, 消解婚姻的意义；（3）女性追求放纵的肉欲快乐,依附

男性的性心理；（4）以及性爱迷乱，标榜性爱的另类方式。这种所谓时髦的性道德观尽管对



当代青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看仍然只是年轻的作者们自我放逐的表现，并不能反映

当代主流的性道德观。

　 2、关于网络性爱。有学者认为，随着电脑、网络深入千家万户，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情色信

息、情色服务以及网恋网婚、虚拟性爱，正广泛蔓延开来。如何认识全球性、开放性、虚拟

性、互动性的网络情色，必须考虑到社会历史因素、多元文化因素以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区

分；关于网络情色的伦理规范，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地”的方式、由人们自主自愿自觉地在网络

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关于网络情色的具体管理，应该顺应网络时代的发展趋势，在社会的信

息化过程中实事求是地进行。还有学者指出，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助长了两性关系中的性混乱

现象，一夜情、虚拟性爱在网络时代已司空见惯并有加速发展之势。但网络空间并不是人类道

德的真空，现实社会的性道德仍然适用于通过网络发生的性关系。当然，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对

人们在性活动中的自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性道德教育

　 1、性道德教育的基本理念。有学者认为，性道德教育的基本理念包括道德调控的理念、以

人为本的理念、终身教育的理念。道德调控的理念表明性道德教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以人为

本的理念表明性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终身教育的理念表明性道德教育的长期性和复杂

性。三个理念构成了性道德教育的基本理念框架，它们可以为当代性道德教育奠定理论和观念

基础，确立正确的性价值导向。

　 2、大学生的性价值观特点。有学者通过实证调查认为，在影响大学生性行为的主要因素

（性生理因素，性价值）中，成熟的性生理、强烈的性欲望是大学生性行为产生的自然基础，

而性价值观对其性行为起着支配和决定作用。但是，大学生自身性价值观的不稳定性、易变性

又使他们在东、西方两种性文化观面前难以形成一种正确的价值评估系统，也很难对自己的性

行为做出一种正确、客观的评价，如不及时引导或引导不当，就容易滑向性失范和性罪错的道

路。因此，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价值观是大学性道德教育的重点。

　 参加此次讨论会的学者大多来自高校，其中有些学者还是高校德育课程的专任教师，他们

对大学生的性道德现状相当关注。在听取了有关以当代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的性道德教育实证研

究报告后，他们感到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大学生对待性活动和性交往的态度与行为，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作为德育教师对大学生的性现状并不充分了解；二是没想到大学生对

科学的性知识和性伦理有如此的渴望，面对各种不同的性观念，大学生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三是没想到大学目前的性道德教育并不能为大学生所认可，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大学性道德教

育的内容与方法。

　 四、性伦理与婚姻关系

　 1、婚内性暴力。有学者认为，从目前的调查资料看，婚内性暴力绝大多数为丈夫对妻子的

强迫性、暴力性性交活动，它作为家庭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近年来呈现出较大的增长态势。婚

内性暴力无论是对妇女的人格和心理、对夫妻感情和婚姻质量，还是对子女的健康成长，都会

造成严重的道德危害。从本质上说，婚内性暴力与婚外性暴力一样都是一种反伦理、反人性的

非理性性行为。法律介入是制止婚内性暴力的主导方式，但法律介入必须以伦理介入为补充，

通过道德的教化，能够提高人们对性问题的科学认知水平，提升人们的性文明意识、性道德修

养和性审美情操，从而为制止婚内性暴力创造条件。



　 2、婚内性权利缺失。有学者在列举了现实生活中婚内权利的种种缺失现状后指出，人们的

性权利得到尊重，就意味着人格得到尊重，人的性权利得到满足，也就意味着人格得以完善和

发展。婚内性权利的缺失与否，与婚姻主体的认识和需求相关，它的维护同样与婚姻主体的认

识以及外界舆论和法律的支撑相关。婚内性权利的实现事关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它既是公

民个人的私事，也是全社会应当共同关注和加以支持的普世之权和普世之事。

　 3、婚外恋。婚外恋是当前“大众话语”关注的热点。怎样从伦理上看待它？有学者认为，婚

外恋是婚内感情和性活动溢出到婚外的结果，当婚姻不再承担经济生产功能以后，追求情感的

满足和性的满足就会使这种溢出成为可能；而商业文化与商业价值的诱导与日常生活机械性的

压迫，增强了婚外恋的动力。婚外恋行为是对婚姻的否定，要有效地避免婚外恋行为，就要从

维护婚姻的价值、提高婚姻的活力开始。

　 性伦理是一个充满着争论、并为社会大众所热心关注的话题。正如与会一位学者所指出的

那样：性伦理问题的讨论与争辩似乎是一个检验器，它折射出社会的宽容与开放程度，映现了

伦理学界观念上的多姿多彩。这种讨论会的成果并不在于达成某项共识，而在于在一个特定的

平台上开启了一个过程，一个反思的、批判的、争鸣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中国伦理学发展的

意义自不待言。

　 （本文发表于《哲学动态》2004年第7期）

　 （作者简介：孙春晨，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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